
德宏州妇幼保健院2021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德宏州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

二、立项依据

德发改社会[2015]438号《德宏州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对德宏州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三、项目实施单位

德宏水务投资公司代建，云南鸿巍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为主体工程施工单位。
四、项目基本概况

2014年经省发改委（云发改投资〔2014〕1028号《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下达最大疾病防治设施建设项目2014年中央预算内投资计划的通知》批准建设。迁建项目为德宏州“十二五”重点规划建设项目，按照州政府第21次常务会议精神(2014年12月7日）同意将州妇幼保健院整体搬迁至州财校原址建设，州人民政府无偿为我院划拨土地20114.50㎡（30.2亩）。2015年7月16日州妇幼保健院与州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委托代建协议，委托德宏水务投资公司负责迁建项目代建工作。
五、项目实施内容

综合楼建筑总面积23707.35平方米（其中：地上面积20643.00平方米，地下面积3064.35平方米），为地上十一层建筑，地下一层。主楼11层为框架剪力结构，主要设置儿童医疗、妇科医疗、培训科研及健康教育功能。副楼5层为框架结构，主要建设围产保健中心、妇女保健中心、儿童保健中心。新院建设完成后，拟设置床位300床。
六、资金安排情况

迁建项目总概算投资1.153亿元（实际投入预计1.3亿元），中央预算内资金1300万元。
德宏州第十五届人民政府第12次常务会议纪要会议决定：
（一）同意州妇幼保健院迁建项目中银行融资9500万元本息还款方案。
（二）同意将2018年度偿还贷款本息627.55万元列入2019年州级财政预算并尽快拨付。
（三）同意自2019年起在还款期内将部分贷款本息625万元每年列入州级财政预算。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15年7月16日州妇幼保健院与州水务投资有限公司达成委托代建协议，委托德宏水务投资公司负责迁建项目代建工作。

八、项目实施成效
已竣工通过验收，现已投入使用。

